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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

本报告依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管理办法”）、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上市规则”）、《烟台国丰投资控股

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《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

公开发行 2019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《2022年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

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之债权代理协议》《2022年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
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及其它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烟台国丰投资

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，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证券”）编制。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对相关

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

或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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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公司债券基本情况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“证监许可[2019]1649号”文核准，发行人获准

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亿元的公司债券。

2019年 11月 6日至 2019年 11月 7日，发行人成功发行烟台国丰投资控股

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年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，本期债券总发行规模为 20亿元，

分为两个品种，品种一（债券简称：19 国丰 01，债券代码：155827）期限为 3

年；品种二（债券简称：19国丰 02，债券代码：155828）期限为 5年。

2020年 4 月 9日至 2020年 4月 10日，发行人成功发行烟台国丰投资控股

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（债券简称：20国丰 01，债

券代码：163403），本期债券总发行规模为 20亿元，期限为 5年期。

2021年 1 月 8 日至 2021年 1 月 11日，发行人成功发行烟台国丰投资控股

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1年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（债券简称：21国丰 01，债

券代码：175599），本期债券总发行规模为 10亿元，期限为 5年期，附第 3年末

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。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19国丰 01已到期还本付息，19国丰 02、20国丰 01、

21国丰 01仍在存续期。

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“发改企业债券[2023]49号”文核准，发行人获准

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的公司债券。

2023年 6月 9日至 2023年 6月 12日，发行人成功发行 2023年第一期烟台

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（债券简称：23国丰 01/23国丰债 01，债

券代码：270035.SH/2380185.IB），本期债券总发行规模 10亿元，期限为 5年期。

二、重大事项

发行人于 2024年 5月 15日披露了《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累

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公告》，公告主要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主要财务数据概况

发行人 2024年期初净资产金额 1,328.01亿元，借款余额 1,530.85亿元。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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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2004年一季度末借款余额 1,872.14亿元，较期初新增借款 341.29亿元，占期

初净资产的 25.70%。

（二）新增借款的分类披露

发行人 2024年一季度较 2023年末各类借款余额变动情况及占 2023年净资

产比例情况如下：

单位：亿元、%

借款类型 2024年一季度末净增量 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

公司信用类债券 95.56 7.20%

银行贷款 230.75 17.38%

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 -1.66 -0.13%

其他有息债务 16.64 1.25%

合计 341.29 25.70%

截至 2024年一季度末，发行人借款分类情况如下：

单位：亿元、%

项目 金额 占比

公司信用类债券 323.75 17.29%

银行贷款 1,251.94 66.87%

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 89.64 4.79%

其他有息债务 206.81 11.05%

合计 1,872.14 100%

（三）新增借款对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

截至公告出具日，发行人经营状况稳健、盈利良好，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，

所有债务均按时还本付息。上述新增借款主要系发行人经营和业务发展所需的正

常融资行为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不会对发行人经营活动和偿债能力产生

重大不利影响。

三、影响分析

截至发行人该重大事项公告出具之日，发行人经营状况总体良好、盈利情况

正常，未发生债务违约等情况。上述新增借款主要系发行人经营和业务发展的正

常融资行为，预计不会对发行人经营活动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



4

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》

《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《烟台国

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《2022年

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之债权代理协议》《2022年烟台国丰投

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的有关约定，中信证券作为

19国丰 02、20国丰 01、21国丰 01、23国丰 01/23国丰债 01的受托管理人及债

权代理人，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。

中信证券后续将持续跟踪发行人的重大事项发生情况，并将严格按照《烟台

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《烟台国丰投资

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《2022年烟台国

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之债权代理协议》《2022年烟台国丰投资控股

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的有关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及

债权代理人职责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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